天津师范大学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市属重点院校，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是天津百年师范教育的传承者，学校以“特色鲜明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为总体建设目标，是天津市唯一面向基础教育培养优质师资的师范大学。
学校占地面积3500亩、内含771亩自然湖泊湿地，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教学设施条件齐备，人文精神积淀厚重；美丽校园环境优雅，生态风格气质独特，荣膺全国文明校园。
学校以培养“四有”好老师为目标，厚植教育情怀，培养种子教师。先后获批教育部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教育部教师教育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承接教育部“国培计划”、教育部卓越小学教师和卓越中学教师培养项目。学校现有2个学部，20个学院，74个本科专业，8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个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33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9个学科门类。在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双万计划”建设中，应用心理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世界史、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地理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新闻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英语、朝鲜语20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国际教育、体育教育、地理信息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档案学、美术学、服装与服饰设计、戏剧影视文学8个专业获批天津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校面向基础教育的思政教育、政治、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地理、生物、教育技术、教育学、小学教育、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等各主选科目专业，实现了“双万计划”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全覆盖。有6个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16个天津市品牌专业建设点，5个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建设点，8个天津市优势特色专业建设点，12个天津市应用型专业建设点。
全日制本科生24806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4896人，博士研究生501人，各级各类留学生2150人。教职工2396人，其中专任教师1444人，拥有高级职称921人，具有博士学位944人。
学校坚持推进对外开放办学，与33个国家和地区的177所大学、机构或地方政府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获批首批国家教育部“来华留学示范基地”。
学校师生践行“勤奋严谨、自树树人”之校训，培育“学思并重、知行合一”之学风，崇尚“诚实守信、勇于担当”之校风。学校以坚持“特色立校、质量兴校、人才强校和改革创新”为发展战略，以争创“教学质量、科研能力、人才水平、学科实力和管理效能”国内一流为目标，为推动建成特色鲜明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师范大学而不懈奋进。
根据教育部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的有关规定，2021年天津师范大学依据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具体办法如下：
一、申请条件
[bookmark: _GoBack]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参加2021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且在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两科成绩达到均标级以上的台湾高中毕业生。
二、招生专业
申请人可在学校公布的招生专业目录（详见下表）中选择两个专业作为志愿。招生人数将视申请人数和具体生源情况确定。
	序号
	院系名称
	专业
	专业限制

	1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文理兼收

	
	
	汉语言文学（师范）
	文理兼收

	
	
	汉语国际教育
	文理兼收

	
	
	汉语国际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2
	外国语学院
	英语
	文理兼收

	
	
	英语（师范）
	文理兼收

	
	
	日语
	文理兼收

	
	
	俄语
	文理兼收

	
	
	朝鲜语
	文理兼收

	
	
	法语
	文理兼收

	3
	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学
	文理兼收

	
	
	广告学
	文理兼收

	
	
	广播电视学
	文理兼收

	4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
	文史类

	
	
	历史学（师范）
	文史类

	
	
	世界史
	文史类

	
	
	文物与博物馆学
	文史类

	5
	政治与行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
	文史类

	
	
	行政管理
	文理兼收

	
	
	社会工作
	文理兼收

	6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文史类

	7
	教育学部
	教育学类（师范）－－含教育学（师范）、小学教育（师范）、学前教育（师范）
	文理兼收

	
	
	教育技术学（师范）
	理工类

	8
	心理学部
	应用心理学（师范）
	理工类

	9
	法学院
	法学
	文理兼收

	1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理工类

	
	
	国际经济与贸易
	理工类

	
	
	投资学
	理工类

	11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理工类

	
	
	物流管理
	理工类

	
	
	工商管理
	文理兼收

	
	
	市场营销
	文理兼收

	
	
	会计学
	文理兼收

	
	
	档案学
	文理兼收

	12
	化学学院
	化学
	理工类

	
	
	化学（师范）
	理工类

	
	
	化学生物学
	理工类

	13
	物理与材料科学学院
	物理学
	理工类

	
	
	物理学（师范）
	理工类

	
	
	应用物理学
	理工类

	14
	软件学院
	软件工程
	理工类

	15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
	网络工程
	理工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
	理工类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理工类

	
	
	物联网工程
	理工类

	16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地理信息科学
	理工类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文理兼收

	
	
	地理科学
	文理兼收

	
	
	地理科学（师范）
	文理兼收

	
	
	环境科学
	理工类

	17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
	理工类

	
	
	生物科学
	理工类

	
	
	生物科学（师范）
	理工类

	18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理工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
	理工类

	
	
	信息与计算科学
	理工类

	19
	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通信工程
	理工类

	20
	人工智能学院
	智能科学与技术
	理工类


注：以上专业学制4年；招生专业如有调整，以《天津师范大学2021年普通本科、高职招生章程》公布为准。
三、申请办法
申请人需提供以下材料：
1.《天津师范大学2021年招收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申请表》（见附件1，以下简称《申请表》）；
2.《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3.学测成绩通知单复印件，提供相应科目的成绩、学测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成绩公证认证等材料。
4.凡通过台测成绩申请就读我校的台湾考生，即视为授权本校查验、核准学测成绩等信息。学生须提交《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原件（见附件2）；
5.高中三年成绩单复印件；
6.其他能够体现申请者能力水平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7.电子版报名照片。学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头像的数字化图像文件，规格为宽480像素*高640像素，分辨率为300dpi，24位真彩色，大小在20KB至40KB，文件扩展名为JPG。拍照时要坐姿端正，表情自然，不得佩戴饰品，常戴眼镜者应佩戴眼镜，但不得戴有色（含隐形）眼镜。背景可选用浅蓝色、白色或浅灰色，衣着与背景色区分明显。人像在图像矩形框内水平居中，左右对称，头顶发际距上边沿50像素至110像素，眼睛所在位置距上边沿200像素至300像素，脸部宽度180像素至300像素。
所有纸质材料须由申请人所在中学盖章，并于2021年5月10日前（以所在地邮局发件日邮戳为准）寄至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工作办公室，信封正面请注明“2021年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材料”。同时，请将《申请表》、《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等所有纸质材料原件的电子扫描件及电子版报名照片发送至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工作办公室电子邮箱：tjnu_adm@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2021年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表”。所有申请材料寄出恕不退还。
四、录取原则
在招生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招生政策。通过综合面试，并考察申请者高中阶段学习情况，择优录取。
学校将拟录取名单和报名照片报送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确认后，由学校寄发录取通知书。
五、面试安排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面试形式。具体面试时间、面试细则另行通知。
参加面试时，申请人需携带《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学测成绩通知单原件。
六、收费标准
现行本科学费标准：文科类（不含外国语言文学类）4400元/生•年，理工类、外语类5400元/生•年，软件工程专业按照天津市发改委批准的示范性软件学院收费标准执行
住宿费标准：六人间1000元/生•年，四人间1200元/生•年，宿舍分配以学校安排为准。
以上收费标准详见我校下发的《2021年新生入学须知》。如本年度政府对以上费用标准进行调整，按政府调整后的新标准执行。
七、其他要求
1.学生在校期间，按教育部及我校有关规定管理。
2.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参见教育部网站）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学生入学后，根据学校安排进行身体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入学资格；仅专业受限者，可以商转其他不受限专业。
八、本简章如果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相抵触，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九、本简章由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十、联系方式
天津师范大学
电话：+86-22-23761706
传真：+86-22-23761706
网址： www.tjnu.edu.cn
邮箱：tjnu_adm@126.com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393号天津师范大学港澳台工作办公室  
邮编：300387

网址：http://gjjl.tjnu.edu.cn/info/1006/6992.htm


